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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引导金融强化服务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持续经营

的财政政策措施 

吉财金〔2020〕131号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、各县（市）财政局，各省属国有金融机构： 

 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全省复工复产视频会议精神，切实发挥

财政金融协同联动作用，鼓励省属国有金融企业担当作为，精准施策，支持企

业复工复产，经省政府同意，制定如下政策措施： 

  一、增强吉林银行信贷投放能力。打破省财政出资基金托管行仅限于国有

商业银行的范围限制，通过基金存款与优惠利率贷款合理配比的信贷投放模

式，以“同舟共济吉银+”、“吉银商贷”、“吉林基建工程贷”、“吉银医疗
鉴证”等系列信贷服务为载体，支持吉林银行面向吉林省疫情防控和经济建设

的信贷投放能力。 

  二、鼓励吉林银行提高审贷效率。支持吉林银行开辟快速通道，优化服务

流程，缩短备案时间，尽快实现业务线上办理。对征信良好的企业，凭政府采

购合同融资，实现当天审核放款。 

  三、加大防护物资采购资金保障力度。支持省工信厅集中采购口罩等防护

物资，按标准统一发放，充分保障防疫安全和推动企业顺利复工复产。省属金

融企业捐赠口罩 150 万个。 

  四、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。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发展，

鼓励吉林银行等省属金融机构发放优惠利率贷款，对因疫情影响导致本息逾期

的符合标准的客户实行罚息减免政策。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免收中小微企

业担保费，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给予贴息。 

  五、加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支持力度。对符合条件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复

工复产“菜篮子”、“米袋子”等相关农业适度规模主体，优先提供担保贷款

支持；对家庭主要成员有确诊或疑似病例的在保客户，免收担保费；对因受疫

情影响逾期的项目，免收担保费和违约金。省财政对农业融资担保机构给予适

当补助。 



  六、进一步发挥“吉农牧贷”作用。省财政优先支持生猪养殖大县、调出

大县申报和开展“吉农牧贷”业务。2020 年底前，省农业银行新发放的“吉农

牧贷”贷款在原有利率基础上下浮 10%，用于畜禽繁育、购买饲料及饲料加工

机械、改扩建生猪养殖圈舍等。按照 4:4:2 的比例完善财政、担保机构、银行

三方风险分担机制。 

  七、扩大融资担保费用财政补助范围。将已推行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支

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免收担保费、省财政给予补贴政策，范围扩大至批发

零售、住宿餐饮、物流运输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。 

  八、鼓励保险机构推出复工复产专属保险。省财政安排 4000 万元支持中小

微企业参保疫情防控综合险，省财政对保费按 80%予以补助，重点保障中小微

企业在复工复产后因出现疫情发生的在产品损失、员工工资等方面，以市场化

手段分散投保企业经济风险，解除企业后顾之忧。 

  九、增强政府投资基金的纾困助力作用。发挥省级财政金融发展基金资金

池作用，对因疫情导致企业发展出现暂时性困难、资金链出现问题的重点企业

给予短期流动性支持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。省级政府产业基金对受疫情影响严

重、出现暂时经营困难的被投企业，可适当降低投资收益要求，延缓收取投资

收益。 

  十、鼓励农业保险经办机构开发新的涉农保险产品。发挥农业保险风险保

障作用，促进我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和涉农企业发展。对保险产品保费规

模超过 100 万元的，省财政按照实际保费收入的 20%给予奖励，每个保险机构

奖励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。 

  十一、加大农业保险政策惠农力度。鼓励降低省级特色农业保险费率，省

财政对保险机构因此减少的保费收入给予 50%补助。将气象指数保险、价格指

数保险、产量保险和收入保险，纳入地方特色农业保险“以奖代补”支持范

围，满足广大农户对农业保险产品的差异化需求。 

  十二、建立企业绩效考核正向激励机制。鼓励省属金融企业在确保安全的

情况下，尽快复工复产，发挥行业优势，协同配合，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平

稳运行做出积极贡献。省财政厅将省属金融企业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情况纳入金

融企业年度绩效考核范围，给予正向激励和资金支持。 

  

  吉林省财政厅 

  2020 年 2 月 28日 


